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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除捕蜂捉蛇等有影響民眾生命安全顧慮之勤務外，其他無關民眾生命安全之為民服

務工作（救貓、救狗……），宜協請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單位處理，例如臺

中市政府消防局與農業局動物保護防疫處達成協議，除捕蜂、捉蛇外，救貓、救狗

及其他動物救援工作由動保處處理。 

(3)請各地方消防局參據「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等相關規定，檢討運

用義消、鳳凰志工等民力及消防替代役協勤，有效減低消防人力負擔。 

2.因應貴院內政委員會提案要求改善補足消防人力及降低外勤消防人員超時工作時數，

內政部消防署尊重地方自治權責，對於各地方消防勤業務的推廣，內政部消防署始終

與各地方消防機關同一理念，請各機關視現有人力員額妥適編排勤業務，共同努力達

到目標。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臺南孔廟發生老榕樹病倒壓壞國定古

蹟「禮門」之憾事，提出「古蹟與老樹並存」文化資產保存議

題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57） 

孫委員就臺南孔廟發生老榕樹病倒壓壞國定古蹟「禮門」之憾事，提出「古蹟與老樹並存」

文化資產保存議題質詢乙案，經交據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經查臺南市府樹木保護委員會於 97 年 4 月 22 日現勘時已發現臺南孔廟園區樹木罹患褐根病，

並開始展開園區樹木醫療計畫，惟因褐根病疫情蔓延，故 102 年 4 月 6 日晚間臺南孔廟「禮

門」周邊老榕樹因病於大雨時傾倒壓毀禮門，本部第一時間成立應變處理小組進行現勘以及

後續古蹟緊急修復事宜，並請孔廟管理單位儘速進行園區老樹之緊急支撐，以利古蹟保存並

維護遊客安全。 

二、為能整體保存古蹟及其景觀環境，本部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農業局及臺南市孔廟文化基金會進行孔廟全區植栽現場植病勘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

試驗所並同意另排定時間進行孔廟全區之植木褐根病採樣檢測與危木評估，相關評估與檢測

結果、治療建議方案將提供孔廟文化基金會參考。 

三、經查各縣市政府均有珍貴老樹保護及管理方式，如臺南市有「臺南市府樹木保護委員會」及「

臺南市珍貴樹木保護自治條例」；臺北市有「臺北市樹木保護委員會」「臺北市樹木保護自

治條例」，並訂有褐根病防治的標準作業程序……等，本部近期擬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業試驗所、專業團隊及各縣市文化資產管理單位等，進行古蹟老樹疫情檢測與危木評估，建

立完整檔案資料，儘早發現問題，提供古蹟所有人及管理人擬定並執行治療與改善計劃，完

善古蹟日常管理維護制度，以達維護古蹟並完整保存文化資產。 


